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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1月16日

發文字號：南市教中(一)字第102004658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人事總處新聞稿、102辦公行事曆(0046584A00_ATTCH1.docx、0046584A00_ATTCH

2.xls)

主旨：為提供學生豐富多元及安全之假期，函轉教育部指示101

學年度寒假相關應行注意事項，請確實對學生及家長進行

宣導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2年1月10日臺教國署國字

第1020002346號辦理。

二、有關101學年度寒假，依據「各級學校學生學年學期假期

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第4條之規定，自102年1月21日

（星期一）至2月10日（星期日）止。農曆除夕（2月9日

）及農曆正月初一（2月10日）適逢星期六、星期日，於2

月13日（星期三）、2月14日（星期四）各補假1日。爰此

，101學年度第2學期開學日訂於102年2月15日（星期五）

，惟經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邀集相關機關及工商民間團體

開會結果，決議調整放假，因此各級學校調整至2月18日（

星期一）辦理註冊及正式開始上課，並於次一週星期六（

2月23日）補行上班上課。其餘102年上班上課均依行政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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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行政總處公布之政府行政機關辦公日曆表辦理。

三、請學校依下列相關應行注意事項辦理：

(一)加強宣導健康與安全維護：

１、請向家長宣導，寒假期間如能親自帶領孩子最佳，但

如因工作關係必須安置孩子，則親人是較好的選擇，

如家中的長輩或親戚；如確須另行安置，則請留意安

置的地點是否立案、服務人員是否合格、服務內容是

否完善及場所是否安全等。

２、為確實掌握學校安全動態，建構安全健康之校園環境

，請各校利用寒假期間，依「國民中小學校園安全管

理手冊」之檢核表，對於校園內各類設備逐項落實檢

核、整理或改善，以維護學校校園安全。

３、請各校重新檢視校園內之閒置空間，並應妥善規劃運

用，務期將校園內死角處活化為可利用空間，主動消

除校園潛在危險，以利師生教學與活動之使用。

４、鼓勵學童從事正當休閒活動並提醒注意安全，增進學

生身心健全發展。

５、提醒學生注意個人衛生及減少出入密閉空間之公共場

所，以避免感染流行性疾病，影響身體健康。

(二)指導學生持續學習並充實知識：

１、寒假作業宜以具啟發性、思考性、創造性、體驗性的

作業或活動，來代替抄寫或死背課業，亦宜避免使用

坊間品質不佳之現成作業簿本，以免影響學習效果。

２、請叮囑孩子生活起居正常，按時完成寒假作業，並依

學校規定返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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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請指導學生安排寒假休閒生活，並鼓勵孩子參與校內

、外各種學習體驗或服務學習活動，如農漁村體驗、

參觀各類型社教館所的藝文展演活動、或鄉土文化巡

禮等，以增進其多元探索機會及體驗各類學習活動經

驗。

４、如果時間許可，請家長盡量利用時間陪伴子女，共同

參與各項校內、外學習活動，增進親子感情。

５、倘各級學校於假期期間辦理校外教學，仍請依照教育

部97年5月函知之「國民中小學辦理校外教學實施原

則」妥善規劃安排，並應完成各項應有之行政準備，

以確保安全，達到學習效果；另如有租用車輛，應依

教育部96年2月6日台軍字第0960000952號函頒之「學

校辦理校外教學活動租用車輛應行注意事項」辦理相

關措施，如：演練、檢核及隨時注意駕駛精神狀態等

。

(三)鼓勵學生閱讀以增廣見聞：

１、鼓勵各校召募志工於假期時間開放圖書館，以服務學

生利用圖書資源並提供閱讀場所，使學生的閱讀學習

不中斷。

２、建議家長利用時間多陪孩子閱讀，不論是床邊說故事

或一起閱讀，協助孩子愛上閱讀，必定是最值得的投

資。同時，如能利用假期帶孩子上圖書館，讓孩子懂

得運用圖書館資源，更能為孩子的終身學習奠定基礎

。

３、為了讓弱勢急困孩童午餐不中斷，請加強宣導寒假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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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學童取餐方式及取餐地點，並務請供餐廠商注意與

孩童互動之態度及措辭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國民小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

立國民中學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私立國民小學

副本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2013-01-16
15:16:23


